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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通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顺应这一形势，我国大部分高校也开始重视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开设了经济管理类专业。
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现代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落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初很多理论
和实践都是从西方直接“拿来”的。
但是，西方的经济管理著作毕竟是站在西方的国情和经济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对于中国的很多现实问
题很不适用。
因此，要真正培养中国自己的经济管理类人才，必须有一套适合中国学生阅读和学习的教材。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按照教育部规定的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组织编写了这套教
材，供经济管理类的学生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进行学习。
《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经济法（第4版）》在组织编写上，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教材实行本土化。
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不同，因此，要
真正培养中国的经济管理人才，教材还是本土化为宜。
因此，本套教材在吸收西方经济管理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践，把中国的背景
知识与国际合理接轨。

　　第二，精选作者，保证教材质量。
本套教材的作者均为各自领域的权威或佼佼者，并且都在教学一线工作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而且，作者能够不断结合当前教学的需要和现实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修订，推陈出新，始终保持教
材的“精”与“新”。

　　第三，配套丰富，方便读者学习。
本套教材大部分都配备了内容丰富的学习指导书，并且免费为一线教学提供网络教学资源，力求为使
用该书的老师和学生提供周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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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合并各方协商，订立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第二，股东会决议。
合并各方订立合并协议后，要将合并协议交付股东会表决。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44条和第104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并应由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
份有限公司的合并应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第三，通知。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74条，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
上公告。
即在上述案例中，甲公司在作出决议后应当通知其债权人乙公司，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乙公司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甲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四，注册登记。
对于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办理注销登记，存续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对于新设合并，合并各方均应
办理注销登记，合并后的新公司办理设立登记。
 3.公司合并的法律效果。
公司合并后，原公司的股东可以继续成为合并后的公司的股东：原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合并后的公
司概括承受。
我国《公司法》第175条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
设的公司承继。
 在上述案例中，甲公司对乙公司的债务由合并后的丙公司承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

编辑推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